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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产 局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方案由开发企业自行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合法、有效。

2、申请预售房屋面积应由具有房地产测绘资格机构预测算。

3、本方案中提交的所有复印件，均应由收件人员与原件核对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核对

一致”印章并签字后方可生效。

4、为可选项，用“√”或“×”选定。

5、本方案在南京市房地产综合业务系统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申报栏填写，上传并打印提交。



南京市商品房预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以独立的建筑区划为单位)

开发企业名称 南京万智源置业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栖霞区恒久路

法定代表人 蒋立丰 联系电话 025－58773399

授权委托人 蒋颖 联系电话 13813028204

开发资质等级 暂定贰级 资质证书编号 南京 KF14759

开发项目名称 璀璨云著花园
项目核准决定文书

号

宁开委行审备〔2020〕171 号，宁开委

行审备〔2020〕169 号，宁开委行审备

〔2020〕170 号，宁开委行审备

〔2020〕167 号，宁开委行审备

〔2020〕172 号，宁开委行审备

〔2020〕243 号

项目坐落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大道以北兴智街以东 NO.2020G24地块一

售楼处地址 栖霞区恒久路与兴智路交界

开发企业销售负责

人
曾建国 联系电话 13770629234

代理销售公司名称 以下空白

代理销售公司负责

人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用地总面积(m2) 199652.8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012020CR0048

不动产权证书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证号)

苏（2020）宁栖不

动产权第 0047731

号，苏（2020）宁

栖不动产权第

0047749号，苏

（2020）宁栖不动

产权第 0047746号，

苏（2020）宁栖不

动产权第 0047739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用地 70年、商业用地 40年、酒

店式公寓 40年、其它用地按法定最高

出让年限



号，苏（2020）宁

栖不动产权第

0047736号，苏

（2020）宁栖不动

产权第 0047956号

土地证载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混

合）,商服用地,商

务办公用地,社区

中心用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号
地字第 320113202010137号

拟规划建设项目总

建筑面积(含地上、

地下)

833988.4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号

建字第 320113202011974号、建字第

320113202100064号、建字第

320113202100157号、建字第

320113202100248号

容积率 2.5  绿地率 30%

建筑密度 16.01% 施工许可证号

320113202011201101、3201932021031

51101、320113202105181201、320113

202106211101

幢数 15房屋总幢数
27  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 181669.46

施工单位名称 中建七局（上海）有限公司、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名称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开工时间 2020-10-01 拟竣工时间 2024-12-31

备注：

依据项目土地出让及规划用地情况，NO.2020G24地块主要由

A、B、C、D、F、J、E七个分区及经十六路、恒发路、恒竞路地下空间组成， 

我司申请将该项目划分为四个物业管理区域，本次物业区域备案项目范围是

NO.2020G24地块项目（C、D分区及 J分区地下空间），房屋总幢数、住宅幢数、

面积以 C、D分区数据为准，本次申请预售的一般住宅在 C地块内，相关容积率、

绿化率、建筑密度指标以 C地块总平方案批复为准。后期申报按具体规划批复

数据调整。

二、项目分期开发建设情况

该项目拟分 5 期开发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期数 幢数 幢号 建筑面积

(㎡)

拟开工时间 期内投资

(万元)

拟上市销售

时间

拟竣工时间

1 3 云境苑 D-2幢、 38151.65 2020-09-20 17168.24 2021-01-15 2023-06-30



云境苑 D-4幢、

云境苑 D-5幢

1 1 云境苑 D-3 幢 13895 2021-01-01 6252.75 2021-03-15 2023-06-30

2 2 云屿苑 C－1、
云屿苑 C－3 幢

22734.45 2021-03-10 10230.5 2021-06-01 2023-10-30

2 3 云屿苑 C－2、
云屿苑 C－4、
云屿苑 C－10 幢

35679.75 2021-03-10 16055.89 2021-06-30 2024-04-30

2 2 云屿苑 C－5、
云屿苑 C－9 幢

26605.72 2021-03-10 119772.57 2021-09-30 2024-04-30

2 4 云屿苑 C－6~云
屿苑 C－8 幢、

云屿苑地下室

71977.6 2021-03-10 32389.92 2021-10-29 2024-04-30

1 4 云境苑 D-7 幢~
云境苑 D-9 幢、

云境苑地下车库

73510.18 2021-06-01 33079.58 2022-03-31 2023-06-30

345 因目前规划许可

未确定，待后续

体规划批复数据

进行补充

三、土壤污染防治情况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条），该项目土地  不需要   进行

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情况在销售现场公示。

四、公建配套建设要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012020CR0048  明确，本项目须配建：

  1、该地块须配建建筑面积不小于 16998 平方米的租赁住房，由受让人建成后自持，用于出租居住，只租不

售，不得分割转让，不得分割抵押，遵守国家及南京市租赁房管理相关要求。 2、B 分区须配建一座商业总建筑面

积不少于 61500 平方米（地上不少于 56500 平方米、地下不少于 5000 平方米）的购物中心（不含家具建材市场、

批发市场、会展演艺游乐场）,由受让人自持，不得销售、不得转让。该购物中心须按照城市设计图则说明要求布

置在 01-02 分区且地上商业层数不低于 5 层。 3、B 分区须配建一座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1 万平方米、客房数不低

于 200 间的酒店，由受让人整体持有，不得分割销售、不得分割转让。 4、F 分区为基层社区中心用地，地上可建

建筑面积约 4358.41 平方米，具体要求如下：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300 平方米；文化活动室，建筑面

积不小于 600 平方米；体育活动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米；基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社区警务室，建筑面积不小于 60 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米；公厕，建筑面

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其余可配套商业餐饮等服务设施。上述设施中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室、体育活动站、

基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警务室、居家养老服务站、公厕，建筑面积共计不小于 2460 平方米，须由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资并委托受让人建设，建成后移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所对应土地按划拨方式供应，

建设费用经第三方审计机构确认后由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支付给受让人。

五、项目配建附属房屋情况

1、物业服务用房配置说明

本项目按《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应配建物业服务用房  3426.77 平方米。规划核准  3428.64 

平方米 。具体情况见表：

申报情况 预售许可证号 坐落位置（幢号、室号） 物业服务用房面积

(㎡)

已申报 2020100187 璀璨云著花园云境苑 D-4幢 104室 109.21

已申报  2021100135 璀璨云著花园云屿苑 C-2 幢 
101、102、104 室

301.08

合计 ------ ------ 410.29

2、机动车库、车位相关情况

    本项目按规划配建机动车停车库 5 个，室内机动车停车位 5992 个，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售、出租或附赠。

3、其他 

  以下空白。

六、物业管理企业及物业区域备案情况 

本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企业采用 公开招标方式选聘，并向 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进行备案，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于 2020年 12月 20日签订，前期的物业管理企业为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其资质证号  /。

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四至界限东至 F分区、兴德路南至  栖霞大道西至  兴智街北至  恒发路于  

2020年 11月 19日 在 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办理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2020栖字 015号。

七、本次申请预售房屋基本情况

1、房屋坐落和幢号说明

 本次申报预售房屋坐落以《不动产权证》或《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载为准，幢号以预测成果

报告所载为准。

2、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状况

本次申报预售的房屋中，云屿苑 C-5、云屿苑 C-9 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已办理抵押登记，

抵押权人为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该抵押权人已于 2021年 9月 24日  书面同意我司办理  云屿

苑 C-5、云屿苑 C-9 幢预售许可证并上市销售

3、房屋具体情况

期

数

幢号 用途 销售面积

(㎡)

套数 装修类型 拟竣工时间 均价(元/㎡)，

车位：万元/



个

2 云屿苑

C-5

一般住宅 11823.76 104 精装修 2024-04-30 29481.76

2 云屿苑

C-9
一般住宅 13416 150 精装修 2024-04-30 28981.77

4、车位具体情况

  车位不在预售申报范围内，待后期申报时予以说明。 

5、开盘时间

    本次开盘销售时间拟在核准预售后第 3 （<10）日。

八、预售资金监管情况

幢号 监管银行 监管账号 监管额度(万元) 变更情况

C-5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9310007880150000097

3

9578.64

C-9 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9310007880150000097
3

10906.97

九、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我司是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全面负责，在法定的保修期内，承担该项目

的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具体期限和范围见《住宅质量保证书》。

 因我司开发资质登记为暂定资质，若出现歇业等清算情况，本项目的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则变更

为南京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附担保函），该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相应的赔偿能力（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十、住房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措施

建设单位 南京万智源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璀璨云著花园 幢号 云屿苑 C-5、云屿苑 C-9幢

住房能源消耗指

标

65%

保温材料种类 挤塑聚苯板屋面

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50

墙体材料 全砼混凝土外墙



保温型式 外保温

保温材料种类 岩棉

北 墙 40

外墙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南、东、西墙 40

窗框型材 铝合金窗框

北向 6+12A+6

南向 5+19A+5，6+12A+6，5+6A+5+6A+5

东向 5+19A+5

外门窗

窗玻璃材料

西向 5+19A+5

遮阳措施 南向内置百叶或平板遮阳，东、西向内置百叶

其他节能措施 卫生间外窗玻璃为磨砂玻璃

十一、相关承诺如下：

1、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不以认购、预定、排号、发放 VIP号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

收取定金，预定可等性质的费用，不要求购房人提供银行定存、资金证明等验资性质的银行凭证，

不采取与电商捆绑、参与入会抵房款等促销活动。

 2、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后，按《商品房预售方案》中承诺的时间一次性公开 全部准售房源。

客户积累大于可供房源时，采取有公证机构主持的公开摇号方式销售商品住房。

3、公司加强内部及代理公司的管理，凡出现炒房卖号的，一经查实，将无条件接受管理部门处

罚，返还违法所得，涉事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4、认真落实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能更改购房人姓名。自开盘之日起，三日内上传认购信息，

确保销售现场销售进度与南京网上房地产公式的销售进度完全一致。

5、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备案的价格销售商品房，不变相加价。

6、预售资金将优先用于后续工程建设，监管额度内的预售资金不挪作他用，若该项目因债权债

务纠纷，司法部门许冻结、划扣监管账户资金时，我司提供其他足够资金的账户予以配合，并及时

书面告知预售资金监管部门。

7、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同时， / 幢（楼） / 层，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抵押登记。

期间，严格按照《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时间及时解压与客户签约备案，不因抵押变现捂盘。

8、房屋预售面积由 南京鹏辉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测算，面积分摊明细和公共 部位等详见销售

现场公示的预测报告。未经规划核准的，但后期增加的共有部位不计入分摊。

9、本次申报预售许可的项目 不可以  向中国境外人士（含港澳台）销售。

10、严格按照《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之前，按标准一



次性足额交存物业维修金及首次业务大会会议筹备经费。

11、严格按照《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做好白蚁防治工作，在进行房屋销(预)

售时，向买受人出具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

12、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团购等）

一、根据规划建设条件要求配建如下，公共设施项目： 1、B、D分区应按照《关于加强母婴设

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7)66号)相关要求配建独立母婴室。2、A、C、D分区具体要求如

下: (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应低于 1.0平方米；(2)规划居住用地应按每百户不少于 30平方米的标

准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3)物业服务用房按照《江省物业管理条例》(2013 版)配置,物

业用房布局应与物业管理区域相协调。(4)垃圾收集点或垃圾收集房按照《南京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

标准》(NJGBCO11-2015) 要求设置。(5)应配建面积不低于 25平方米的快件服务用房。(6)应当按照

住宅套数设置信报箱,每套住宅设置一个信报箱格口。3、F分区为基层社区中心用地,其设置应符合

《南京市公共配套设施标准》和执行细则,具体要求如下：(1)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300

平方米:宜设置在建筑首层,有独立出入口，符合无障碍通行要求。(2)文化活动室,建筑面积不小于

600平方米;应以建筑的低层或多层为主；(3)体育活动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应以建筑的

低层或多层为主;“两室一场一路径”和室外活动场地应结合分区公园绿地统筹设计。 (4)基层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0平米应设置在服务半径适中、便于居民办事和开展活动的地点,

并在一楼设置居民综合办事服务大厅； (5)社区警务室,建筑面积不小于 60平方米:应设置在便于监

街且方便居民的地点 ；(6)居家养老服务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含日间托老服务中午休息

简易床位 10张)：直设置于建筑低层,有独立出入口,符合无障碍通行要求: (7)公厕,建筑面积不小

于 100平方米,宜设置在建筑首层,有独立出入口；(8)其余可配套商业餐饮等服务设施。4、设计方

案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等国家省、市有关法规、规范、技术标准要求。6、停车配建：（1） 

B、F分区充电柱和车位比例不低于 10%,请做好所配置的充电桩用电需求的落实。（2）、A、C、D

分区规划居住区的停车设施每个车位预留充电桩的建设条件，请做好所配置的充电桩用电需求的落

实。（3）、规划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应符合《南京是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与准则（2015）

版》、《南京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相关办法》中的相关要求。B分区内其配建车位数量应按各

类建筑性质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确定,各类建筑性质配建车位需求总和的中的相关要求 85%计算

且不得与其他条款规定重复折算。A、C、D分区规划居住区应全部设置自走式机动车停车泊位,地面

机动车停车泊位数量不得超过应配建停车数量的 5%。各分区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得设置在地下二层

及以下，规划居住分区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结合各自楼栋或邻近楼栋成组布置并设置相应充电设施,

方便居民使用。（4）F、J分区地下空间可统一规划设计,其中基层社区中心配建车位数量应在 F地

块中安排。二、复工情况:根据宁防指(2020)35号文件要求,我司已成立防控疫情小组,制定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并按照南京市政府《关于逐步启动全市企业复工复业的通告》(第 10号)和《栖霞区新

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企业专项组”工作方案》(宁栖防指办(2020)14号要求 

，将璀璨云著花园售楼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相关文件在售楼处现场公示。

复工生产期间，严格配合社区、街道做好疫情的联防联控，对现场严格检查消毒。开盘现场，分批

次进场选，进场人员需佩戴口罩，做好选房人员的体温监测，做到实控实防，每批次选完房完毕，

设施设备均全部消毒，再开始下批次选房，严格落实疫情的防控工作。 三、样板三套为临时建筑 

，户型分别为：三室两厅一卫，面积分别约为 87 ㎡ 、94㎡和 三室两厅二卫，面积约为 115 ㎡，

样板间展示周期为整体项目交付后 3 个月。 四、本次申报上市销售的云屿苑 C-5幢、C-9幢，共计

254套住宅，根据宁委办发（2021)3号《南京市人才购买商品住房办法》要求：本次上市销售的

254套住宅中，77套对人才优先供应。其中建筑面积≤120 平方米的房源共计 202套，占本次上市



住宅总套数的 79.53%，按照《关于进一步优化无房家庭购房工作的通知》（宁促房健办（2021)3号）

，无住房家庭报名人数<231组时，无住房庭保障房源为 77套；无住房家庭报名人数≥231 时，无住

房庭保障房源为 102套。 五、报名的人数数量少于房源数人才房源且少于 20 人的，则有效报名的

人才全部入围，我司将采用自行摇号确定选房顺序。现场选房采取预约制，实行差别化分时分批开

盘选房，分时分批控制客户到场人数，每批次候场参与选房人数不超过 6人。 六、销售地址：栖霞

区恒久路与兴智路交界交汇处璀璨云著花园售楼处，本项目通过线上报名进行销售（报名微信公众

号：[南京房产微政务]宁小通报名入口）。如有疑问，请致电 025-83356666。 我公司对本预售方

案的真实性做出郑重承诺，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13、我公司对本预售方案的真实性做出郑重承诺，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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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预审合格单

19 建筑工程规划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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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保 函

 璀璨云著花园云屿苑 C-5、云屿苑 C-9幢   业主：

我公司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赔偿能力的 有限责任 公司，我司保证在  南京万智源置业

有限公司 出现歇业等清算情况时，在法定的保修期内为该司销售的 璀璨云著花园云屿苑 C-5、云

屿苑 C-9幢项目的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公司名称（盖 章）：    南京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鼓楼区南通路 99号                       

通讯地址：    鼓楼区南通路 118号 3幢 9楼                       

邮政编码：    210011                       

营业执照注册号：    913201007621366256                  

法定代表人姓名:      严伟国                    

联系电话：     58773399                          

授权委托人姓名：    蒋颖                       

联系电话：      13813028204                        

签署时间：      2021年 8月 1日                        

签署地点：      南京                         


